	附件5

	伊吾县征地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资金核定表

	县社保经办机构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乡镇人民政府
（开发区 ）
	根据附件2汇总审核的参保补贴
对象和测算资金预存情况
	根据附件5统计的补贴人数和测算资金的增减情况
	最终核定的补贴人数和资金
	备注

	
	
	补贴人数（人）
	补贴资金（ 元 ）
	补贴人数（人）
	补贴资金
（ 元 ）
	补贴人数
（人）
	补贴资金
（ 元 ）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
	
	
	
	

	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：

    截止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征地依法审批时间，）伊吾县征地有              人符合享受参保补贴条件，需参保补贴资金总额           元。在参保补贴预存资金              元的基础上，（追加/返还）参保补贴资金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   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     说明：1.本表一式五份，人社部门盖章后，报县人民政府一份，送县财政部门、自然资源部门各一份，人社部门及社保经办机构各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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